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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
　　娜美於民國��年4月5日向泰平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簡稱泰平洋百貨公司）購買商品禮券新台幣5萬元。又娜

美某日在報�上看到一則關於禮券的新聞，內容為：禮券

定型化�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，包括3點應記載事

項，即(1)發行人名稱、面額、使用方�及(2)發行人履約保

證責�方�及(3)消費爭議處理申訴專線。

　　娜美很好奇她所購買的泰平洋百貨公司禮券，是否提�

履約保證？乃向泰平洋百貨公司詢問，沒想到該公司人員竟

稱：禮券定型化�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係自��年4月

1日起才開始施行，因此，依經濟部所發布「零售�等商品

（服務）禮券定型化�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規定，發

行禮券者，須提�下列�一種履約保證：(1)經金融機構提

�足額履約保證（�間至少1年）、(2)將收取金額存入信託

專戶、(3)履約保險、(4)與某公司(同�同級，市場占有率

至少5%以上)等相互連帶擔保、(5)「其他經主管機關(經濟

部)許可，並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同意」之方�，目

前尚未運作，須待來日實際運作後，始得提�履約保證。

　　娜美聽了上開說明，心中仍有無限的疑問，到底發行禮

券之公司該提�哪些履約保證呢？而這又將如�保護消費者

權益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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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泰�洋百貨公司因發行禮券，遭消費者娜美質疑未依規

定提供�約保證後，乃向銀行洽詢�約保證、信託專戶之可

行性，但銀行人員則表示，現行條�規定，就禮券所收取之

金額，存入信託專戶，須專款專用，但大量購買禮券時，會

有一定之折扣，則存入信託專戶之金額，究係指票面金額？

或實際折扣後所收取之金額？尚待釐清。

　　銀行人員並表示：目前關於禮券公告事項中，並無類似

健身房契約內容一般，規定應�付信託之成數、何時得動

支？何種特殊情形下，�付信託之受益權益歸屬於消費者？

�付信託之金額是否得應用於投資？如投資有損失，是否有

填補制度？信託之金額能否排除第三人之強制執行？均屬未

明。此外，關於業者發行數量多寡，似仍難以控管，故銀行

無法估算風險，無論�約保證或信託，均尚無法開辦。換言

之，銀行承作�約保證及信託之意願不高。而關於�約保而關於�約保關於�約保

險，由於發行禮券數量之多寡，以及保險風險之難以估計，

因此保險公司對於商品（或服務）禮券之�約保險，尚無承

辦之意願。

　　某日報紙上亦刊登一則新聞，內容略以：「銀行對於業

者發行禮券之數量無法控管，以及業者應提供信託之比例若

干？尚屬不明；且信託之資金是否得進行風險性之投資？亦

待釐清，因此銀行承作�約保證、信託之意願低落。」

　　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會）為

解決上開問題，乃召集相關單位，�行「禮券�約保證、銀

行承作意願」之會議。會議中，經熱烈討論後，達成以下共

識：

一�禮券發行者提供�約保證之金額，原則上係以禮券票面�禮券發行者提供�約保證之金額，原則上係以禮券票面

金額為準，在例外之情況下（例如消費者大量購買禮券

時，禮券發行者會給予一定之折扣），才以實際收取之

金額為限，但企業經營者應�證證明實際收取之金額少

於票面金額。

二�有關銀行所提供之保證期間，以及提供�約保證之金融�有關銀行所提供之保證期間，以及提供�約保證之金融

機構名稱，因非事先印製，故皆得於禮券銷售時採用

「蓋章」方式處理之。

三�關於業者提供信託專戶，其信託受益人究為禮券發行�關於業者提供信託專戶，其信託受益人究為禮券發行

者？抑或為消費者？此部分則參照健身中心定型化契

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內容，規定於特殊情形

發生時（例如企業經營者發生解散、破產宣告、遭撤銷

設立登記、勒令歇業、假扣押致無法�行服務契約義務

時），其受益權歸屬於消費者（持有禮券者）。

四�業者之信託契約不得隨時終止，倘若�終止契約，則須�業者之信託契約不得隨時終止，倘若�終止契約，則須

另覓其他�約保證之方式，予以繼續，以確保其保證期

間能夠接續，不得中斷。

　　倘若娜美所購買的禮券，係於96年2月所發行，而關於禮

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（上載禮券發行者應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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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「�約保證」），係自96年4月1日起全面�行，則基於法

律不溯既往原則，業者即無須就以往所發行之禮券提供�約

保證，但仍有民法、消費者保護法（下稱消保法）所規定誠

信原則、顯失公�契約無效等規定之適用。反之，倘若娜美

所購買的禮券係於96年4月1日以後所發行，則業者即必須提

供�約保證。

　　由於泰�洋百貨公司尚未洽得銀行可以辦理禮券之�約

保證，或設立專戶辦理信託，而且尚無保險公司願接受禮券

之�約保險，更無同業同級之公司或商業同業公會聯合連帶

保證協定，乃想出一種�約保證的方式，即對於購買價值新

台幣500萬元以上之消費者，提出等額之銀行質押設定予該客

戶，並於每季依未消費價值調查定存質押設定，乃向主管機

關申請，是否可行？

　　經�部商業司經研究後表示：上開方式原則可行，但尚

須經行政院消保會同意。此外，對於購買禮券未達500萬元之

消費者，則應依經�部原公告之�約保證方式擇一執行。泰

�洋百貨公司接到經�部之函示後，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可以

放心的發行禮券了。

　　業者販賣預付型商品（或服務），必須提供�約保證，

例如生前契約、健身中心、商品（服務）禮券、�外遊學等生前契約、健身中心、商品（服務）禮券、�外遊學等健身中心、商品（服務）禮券、�外遊學等

均屬之。其中�以禮券之銷售最為普遍。所謂「商品（服

務）禮券」，係指由發行人發行記載或圈存一定金額、項目

或次數之憑證、晶片卡（不包括悠遊卡，或其他具有相同性

質之晶片卡）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，而由持有人以提示、

�付或其他方法，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�付或提供等

同於商品（服務）禮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。

　　禮券之種類甚多，例如休閒農場商品兌換券、瘦身美容

業商品（服務）禮券、電影片禮券、圖書禮券、菸酒商品禮

券、零售業等商品（服務）禮券、電信商品（服務）禮券等

等，發行上開禮券之業者，均須依規定提供�約保證（保證

期間一般自出售禮券之日起算，至少1年）。

　　經�部（商業司）依消保法第17條規定，制定「禮券應經�部（商業司）依消保法第17條規定，制定「禮券應（商業司）依消保法第17條規定，制定「禮券應商業司）依消保法第17條規定，制定「禮券應）依消保法第17條規定，制定「禮券應
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即規定：禮券不得記載使用期限，

亦不得記載「未使用完之禮券餘額不得消費」，更不得記載

限制使用地點、範圍、截角無效等不合理之使用限制。從

而，禮券上若有�明期限（或所謂優惠期間），並印有「逾

期無效」字樣，該使用期限之記載，係屬無效，消費者仍得

於買受禮券後15年內，持該禮券消費，不受禮券上所載期限

之限制（民法第125條）。

　　採取銀行保證之�約保證方式，應記載於禮券正面明

顯處；採取信託專戶之�約保證者，其信託專戶之金額，應

「專款專用」，因此風險性之投質（股票、公司債等）係被

禁止的；業者宜深入瞭解並遵行之，俾免因違反規定而引發

消費糾紛。

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

零售業等商品（服務）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

項第2點�民法第125條�民法第125條民法第125條




